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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宁县漭水镇中心学校2025年

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部门主要职责
在县教育体育局的领导和指导下，负责本乡镇小学（含幼儿园）教师、学生以及德育、教学、教研、后勤、招生、学籍、财物等管理。拟订本乡镇教育发展规划，保证所属学校对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法规的贯彻执行。保障学生平等权益，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引领教师专业成长，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优化校园育人环境，建设现代学校制度，协助县教育体育局和当地党委政府做好办学布局调整工作，促进教育均衡发展。接受当地党委政府的监督指导。
（二）机构设置情况
我部门共设置5个内设机构，包括：办公室、德育处、教务处、教科室、总务处5个股室。

所属单位15个，分别为：

1.昌宁县漭水镇老厂村完全小学

2.昌宁县漭水镇老厂村江楼小学

3.昌宁县漭水镇明华村完全小学

4.昌宁县漭水镇明德村完全小学

5.昌宁县漭水镇中心完全小学

6.昌宁县漭水镇翠华村完全小学

7.昌宁县漭水镇联福村完全小学

8.昌宁县漭水镇中心幼儿园

9.昌宁县漭水镇老厂村幼儿园

10.昌宁县漭水镇老厂村江楼幼儿园

11.昌宁县漭水镇明华村幼儿园

12.昌宁县漭水镇明德村幼儿园

13.昌宁县漭水镇翠华社区幼儿园

14.昌宁县漭水镇联福村幼儿园

15.昌宁县漭水初级中学
（三）重点工作概述

1. 强化教师队伍管理。结合新的教育体制改革，更新教师观念，提高教师业务素质和能力水平。

2. 认真贯彻执行“两免一补”政策。采取多种形式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帮助他们完成学业，及时按要求发放教体局下拨的中央及省财政免费提供教科书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

3. 加强对学校伙食堂资金的监控。将学生伙食费纳入学校专门账户管理，确保每一分钱花在学生身上。

4. 扎实开展教学教研工作。学校进一步推行校本研究制度，稳步推进课程改革，抓好师资培训，有序组织有效课堂教学研讨。

5. 全面发展素质教育。坚持艺体教育和读书活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二、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我部门编制2025年部门预算单位共1个。其中：财政全额供给单位1个；差额供给单位0个；定额补助单位0个；自收自支单位0个。财政全额供给单位中行政单位0个；参公单位0个；事业单位1个。截至2024年12月统计，部门基本情况如下：

在职人员编制166人，其中：行政编制0人，工勤人员编制0人，事业编制166人。在职实有166人，其中：财政全额保障166人，财政差额补助0人，财政专户资金、单位资金保障0人。

离退休人员107人，其中：离休0人，退休107人。

车辆编制0辆，实有车辆0辆，超编0辆。

三、预算单位收入情况

（一）部门财务收入情况

2025年部门财务总收入34,524,203.90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30,505,963.90元，政府性基金0元，国有资本经营收益0元，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0元，事业收入0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0元，上级补助收入0元，附属单位上缴收入0元，其他收入4,018,240.00元。

与上年对比增加636,848.21元，同比增加1.88%，主要原因是2025年将食堂资金纳入预算。
（二）财政拨款收入情况

2025年部门财政拨款收入30,505,963.90元，其中:本年收入30,505,963.90元，上年结转收入0元。本年收入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30,505,963.90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0元，国有资本经营收益财政拨款0元。

与上年对比减少1,037,882.51元，同比下降3.29%，主要原因是我校2024年教师数减少，教师工资福利支出减少。

预算单位支出情况

2025年部门预算总支出34,524,203.90元。财政拨款安排支出30,505,963.90元，其中：基本支出28,242,393.54元，与上年对比减少3,022,924.35元，同比下降9.67%，主要原因是我校2024年教师数减少，教师工资福利支出减少；项目支出2,263,570.36元，与上年对比减少358,467.44元，同比下降13.67%，主要原因分析是学生人数减少，公用经费减少。
财政拨款安排支出情况
1.基本支出安排情况。

2025年基本支出申请安排28,242,393.54元，其中：人员经费27,675,686.22元；公用经费566,707.32元。
2.项目支出情况。
2025年项目支出申请安排18个项目，资金共计6,281,810.36元，其中：民生项目14个，资金共计513,570.36元；还本付息项目0个，资金共计0元；县委县政府确定的重点项目0个，资金共计0元；上级要求配套的项目0个，资金共计0元；事业发展类项目4个，资金共计5,768,240.00元。
财政拨款安排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情况:

1)2050201学前教育支出1,486,187.20元，主要用于幼儿园日常办公经费支出，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临时人员工资支出等。

2)2050202小学教育支出15,726,122.44元，主要用于支付小学教师工资、教师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遗属补助、工会经费、办公费、学校临时人员劳务费及小学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

3)2050203初中教育支出7,451,193.56元，主要用于支付初中教师工资、教师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遗属补助、工会经费、办公费、学校临时人员劳务费及小学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

4)2050701特殊学校教育支出1,152.00元，主要用于随班就读学生的经费支出。
5)2080502事业单位离退休42,800元，主要用于退休教师相关支出。

6)2080505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3,047,898.56元，主要用于支付在职教师基本养老保险。
7)2080801死亡抚恤支出226,788.00元，主要用于支付遗属补助。

8)2101102事业单位医疗1,366,197.18元，主要用于支付在职教师大病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及退休大病医疗。
9)2101103公务员医疗补助1,089,443.50元，主要用于支付在职教师、退休教师公务员医疗补助。
10)2101199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68,181.46元，主要用于支付在职教师的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五、对下专项转移支付情况
我单位无对下专项转移支付情况。

六、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编制了政府采购预算，共涉及采购项目0个，政府采购预算总额0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0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0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0元。
七、部门“三公”经费增减变化情况及原因说明
昌宁县漭水镇中心学校2025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合计0元，与上年持平，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一）因公出国（境）费

昌宁县漭水镇中心学校2025年因公出国（境）费预算为0元，与上年持平，预计安排因公出国（境）团组0个，因公出国（境）0人次。

（二）公务接待费

昌宁县漭水镇中心学校2025年公务接待费预算为0元，与上年持平，国内公务接待批次为0次，共计接待0人次。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昌宁县漭水镇中心学校2025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为0元，与上年持平。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0元，与上年持平；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元，与上年持平。共计购置公务用车0辆，年末公务用车保有量为0辆。

重点项目预算绩效目标情况

（一）项目名称

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
（二）立项依据

《云南省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云财规〔2021〕6号。

（三）项目实施单位

昌宁县漭水镇中心学校。

（四）项目基本概况

对义务教育阶段“十三类”学生（脱贫不稳定户学生、边缘易致贫户学生、突发严重困难户、脱贫户学生、低保家庭学生、低保边缘学生、特困供养学生、支出型困难家庭学生、其他低收入家庭学生、孤儿学生、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残疾学生、残疾人子女学生）和其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生活补助，帮助其顺利完成学业，提升义务教育巩固率。全年预算补助资金2,133,500.00                                                                                                                                                                                                                                                                    元，其中县级配套资金128,010.00元。
（五）项目实施内容

义务教育阶段寄宿的“十三类”学生（脱贫不稳定户学生、边缘易致贫户学生、突发严重困难户、脱贫户学生、低保家庭学生、低保边缘学生、特困供养学生、支出型困难家庭学生、其他低收入家庭学生、孤儿学生、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残疾学生、残疾人子女学生）和其它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小学1250元/生.学年，初中1500元/生.学年；非寄宿的“十三类”学生，小学625元/生.学年，初中750元/生.学年。
（六）资金安排情况

 全年预算补助资金2,133,500.00元，其中县级配套资金128,01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项目分春秋两季实施，春季学期2025年7月底实施结束，秋季学期2025年12月底实施结束。

（八）项目实施成效
该项目的实施，对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生活补助，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就学，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提升义务教育巩固率，促进农村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九、其他公开信息

（一）专业名词解释

1.机关运行经费：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资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2.“三公”经费：包括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接待经费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经费。（1）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2）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3）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用车指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辆，包括领导干部专车、一般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

3.财政拨款收入：指财政部门用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安排的预算单位资金。
（二）机关运行经费安排变化情况及原因说明

我校为事业单位，2025年无机关运行经费预算支出。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昌宁县漭水镇中心学校资产总额79,684,619.64元，其中，流动资产1,471,495.77元，固定资产78,166,015.87元(原值)，对外投资及有价证券0元，在建工程0元，无形资产47,108.00元(原值)，其他资产0元。与上年相比，本年资产总额增加8,441,523.94元，其中固定资产增加8,571,369.00元。处置房屋建筑物0平方米，账面原值0元；处置车辆00辆，账面原值0元；报废报损资产0项，账面原值0元，实现资产处置收入0元；资产使用收入0元，其中出租资产0平方米，资产出租收入0元。鉴于截至2024年12月31日的国有资产占有使用精准数据，需在完成2024年决算编制后才能汇总，此处公开为2024年12月资产月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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